万载县财政局

行政处罚决定书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万财采决[2018]1号　         　　  　

当事人：江西瑞升实验室设备工程有限公司
法定代表人：冷燕香

地址：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石岗筒山村石下自然村19号
联系电话：079183701103
    一、违法事实

    你公司于2018年2月3日与万载县中医院签订了“检验分析用纯水设备及UPS不间断电源设备项目”政府采购合同,合同金额306000元。现因你公司无法按合同约定提供中标品牌产品，终止了该设备采购合同。该行为属于“擅自终止政府采购合同”的违法情形，事实证据确凿，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第（一）款之规定。
    二、处罚依据及处罚决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第七十七条之规定，本机关决定对你公司处以人民币叁仟元罚款的处罚。缴纳罚款期限为处罚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，逾期不缴纳罚款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
收款单位：万载县财政局

    开 户 行：万载农商银行花园分社

    账    号：154319320000000401
    账号名称：万载县财政局

    罚款单位项目：财政局罚没款收入

    罚款项目编码：50293500010

并请在备注栏注明“万财采决〔2018〕1号文缴款”字样。
本政府采购行政处罚决定书自送达之日起生效。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，可以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万载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向万载县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逾期不申请复议或者不向人民法院起诉，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本机关将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复议和诉讼期间，本处罚不停止执行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万载县财政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3月23日
